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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关于泾源县菌菇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续发）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GHFLYJS[2026]436-1号

致：泾源县农业农村局（泾源县乡村振兴局）

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一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下简称“中国”）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所依法接受委托并担任泾

源县菌菇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项目（续发）（以下简称“项

目”或“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的

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债券的发行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

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

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

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法定资格和条件进行了审查，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2.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泾源县农业农村局向本所声

明，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真实、准确、完整、有

效的文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和相符；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署、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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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4.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以及本所对事实的了解和

对中国有关法律的理解而出具。

5.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债券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

财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评价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

引用，均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和公司的有关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

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

发行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7.本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债券发行申请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8.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

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此承担责任。

综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项目实施单位

根据《泾源县菌菇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本期债券的项目实施

单位为泾源县农业农村局（泾源县乡村振兴局）（以下简称“泾源县农业农村局”）。

经本所律师查询，本项目实施单位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42225MB1917806U

机构名称：泾源县农业农村局（泾源县乡村振兴局）

曾用名：泾源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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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泾源县龙潭街三馆一中心五楼

负责人：糟海学

赋码机关：中国共产党泾源县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2024 年 7 月 17 日

有效期至：2027 年 7 月 17 日

本所律师认为，泾源县农业农村局系固原市泾源县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行政机关，具有项目实施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泾源县菌菇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相关资料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建设地点：泾源县黄花乡、新民乡、六盘山镇、大湾乡、香水镇、兴

盛乡、泾河源镇。

2.项目建设期限：自 2025 年 8 月至 2026 年 11 月。

3.项目建设内容：

（1）黄花乡沙塘村菌菇产业园区扩容提升建设工程：新建出菇棚 30 栋、室

外附属设施建设 1 项；（2）黄花乡羊槽村菌菇产业园建设工程：新建出菇棚 48

栋、冷库及分拣车间 1座、室外附属设施建设 1项；（3）新民乡马河滩村菌菇大

棚建设工程：新建出菇棚 24 栋、新建养菌棚 4栋、室外附属设施建设 1项；（4）

大湾乡养菌棚改造及木耳配套设施建设工程：新建养菌棚改造 5栋、烘干车间 1

座、堆料车间 1座、室外附属设施建设 1项；（5）香水镇卡子村菌菇产业提质扩

量建设工程：新建出菇棚 45 栋、室外附属设施建设 1项；（6）香水镇米岗村新

建菌菇棚建设工程：新建出菇棚 30 栋、室外附属设施建设 1项；（7）兴盛乡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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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村特色农业设施大棚建设工程：新建出菇棚 12 栋、新建采摘棚 6栋、室外附属

设施建设 1项；（8）泾河源镇白面村新建菌菇棚建设工程：新建出菇棚 109 栋、

新建养菌棚 21 栋、室外附属设施建设 1项；（9）泾河源镇白面村菌菇产业园区

建设工程：菌棒加工车间 1座、室外附属设施建设 1项。

（二）项目公益性

根据《泾源县菌菇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相关资料，本

项目从多维度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产业链覆盖创造多

层次就业机会，重点吸纳脱贫户、监测户等群体，农民收入实现种植、务工、资

产三重提升。以设施改造与技术赋能重塑产业格局，延伸高附加值产业链，提升

生产效率与产品溢价空间。多维度基础设施投入破解发展瓶颈，加速城乡资源双

向流动，夯实乡村发展根基。通过循环农业模式与智慧化设施实现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协同，减少农业面源污染、降低能耗，助力绿色食品认证，形成“生态一

品牌一效益”闭环。构建技术培训体系提升农户能力，吸引专业人才，推动农民

从体力劳动者向技术工人转型。依托全链条品控塑造区域品牌，借协作平台拓展

市场，形成产业集群并催生“农业+文旅”多元业态。项目以创新路径实现社会效

益跃升，将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成为衔接典范，经验可复制推广至同类地区，

提供“生态优先、产业富民”的发展样本。

本所律师认为，在经济方面，本项目能够带动产业发展，创造经济效益；在

社会方面，可促进就业、推动乡村振兴；在环境方面，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因此，

本项目具有公益性，同时能够创造一定的收益。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

法》规定的关于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以及《关于试

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中关于“积极

探索在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领域要求。

（三）项目资金来源

根据泾源县审批服务管理局于 2025 年 12 月 11 日核发的《关于<泾源县菌菇

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泾审批发〔2025〕117 号）及

本项目提供的《泾源县菌菇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续发）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总投资为



6

4,968.6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4,410.65 万元，工程其他费用 277.59 万元，预

备费 262.39 万元，建设期利息 17.97 万元；本项目总投资为 4,968.60 万元，其

中项目资本金 1,168.60 万元，为建设单位自筹资金或争取其他部门补助资金，占

总投资的 24%。专项债券资金 3,8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6%。发行期限为 20

年。

（四）项目审批手续

1.《关于<泾源县菌菇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泾源县审批服务管理局于 2025 年 12 月 11 日核发《关于<泾源县菌菇产业融

合发展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泾审批发〔2025〕117 号）（项目代

码：2508-640424-20-01-675641），对项目建设单位、建设地点、建设期限、建

设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项目投资和资金来源、项目管理要求等进行了批复确认。

2.《泾源县菌菇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批复等手续文件，后续项

目仍需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批复文件要求获得相关审批、许可文件，以

确保项目的建设行为合法、合规。

（五）债券发行情况

根据本项目提供的《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计划分两批发行完成。其中 2025

年完成发行 8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20 年，票面利率 2.45%，每半年支付利息，到

期一次性偿还本金；2026 年计划发行 3,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20 年，票面利率

2.50%（根据《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七至三十二期）发行

结果公告》中实际利率），每半年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根据《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七至三十二期）发行结果

公告》，项目已于 2025 年 12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800 万元，票面利率 2.45%，

每半年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本项目提供的《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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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经测算，债券存续期间内泾源县菌菇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累计净收益

7,241.77 万元，专项债券存续期利息 1,892.00 万元，本金 3,800.00 万元，本息

合计 5,692.00 万元。项目运营净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7 倍，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所使用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本息和利息。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项目收益期内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可以实

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泾源县农业农村局已聘请具备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作出了《财务评估报告》；根据该《财务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

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实现的情况下，本项目收益期内满足专项债券

还本付息的要求，可以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三、本次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

（一）《财务评估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

宁夏华俊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受泾源县农业农村局委托并出具《财务

评估报告》。

宁夏华俊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JBFUX5）以

及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执业证书编号：64010038，批准执业文号：宁财（准）许可〔2020〕4 号），

具有提供财务评价服务的资格。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

本所受泾源县农业农村局委托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宁夏司法厅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640000454004540G 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指派杜涛、曹晓丹律师作为本次债券发行法律

事务的经办律师，其中经办律师杜涛现持有宁夏司法厅核发的执业证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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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200710962853 的《律师执业证》、经办律师黄兴龙现持有宁夏司法厅核发

的执业证号为 16401202210507303 的《律师执业证》。本所已按照《证券服务机

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规定》履行了备案程序。经办律师均为本所执业律

师，其律师执业证均已通过 2024 年度年检，具有证券市场法律服务资格，同时具

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本所律师认为，为申报本次债券之目的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均

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机构，各机构根据其业务范围出具的上述专业

文件，可以作为申报本次债券的专业依据。

四、本项目不属于负面清单范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项目能够获取一定的收益，不属于完全无收益的项目；

不属于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技术用房、党校（行政学院）、培训中心、行政会议

中心、干部职工疗养院等各类楼堂馆所；不属于巨型雕塑、过度化的景观提升和

街区亮化工程、文化庆典和主题论坛场地设施等各类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不属

于除保障性住房及土地储备以外的房地产开发、主题公园、仿古城（镇、村、街）

等商业设施和房地产等项目；不属于一般竞争性产业项目。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项目不属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负面清单的范围。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经本所律师审慎审查有关文件、资

料和信息，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最终发表如下结论性

意见：

（一）本项目的实施单位是泾源县农业农村局，是依法成立并存续的行政机

关，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具备建设工程施工及组织实施建

设投资项目的主体资格，具有项目的实施资格。

（二）本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批复等手续文件，后续项目仍需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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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批复文件要求获得相关审批、许可文件，以确保项目

的建设行为合法、合规。

（三）根据《财务评估报告》，在对本申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实现的情况下，本项目收益期内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可以实

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四）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

资格或资质。

（五）本项目不属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

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负面清单的范围。

（六）本次债券的发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

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经法定程序审核批

准后方可实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 (银川) 事务所关于泾源县菌菇产业

融合发展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国浩律师 (银川) 事务所

律师：

律师：

2026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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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